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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周易》占筮時做出對未來的預測，常人多認為源自占卜工具自身的神秘性

質。然本文以為不然，《周易》占筮能做出預測，原因在於解卦者對卦象與問事

情境的理解，透過「詮釋」而行。本文以《左傳》中穆姜「〈艮〉之〈隨〉」與南

蒯「〈坤〉之〈比〉」兩則占例為討論對象，可發現即便卦象相同，不同的詮釋者

基於自身立場、道德判斷及對文本的理解差異，最終導引出截然相反的吉凶預測。

為剖析此一詮釋內在機制，採用保羅‧利科（Paul Ricœur，1913-2005）的隱喻理

論，闡明卦象作為初級指稱，其所隱含的二級指稱需透過語境與詮釋者想像的「懸

置」過程，才能轉化為對未來的影像投射。再透過利科「三重模仿」模型，指出

詮釋活動從先在理解（模仿Ⅰ）出發，經由情節構型（模仿Ⅱ）將文本、問者與問

題互構整合，最終在敘事再現（模仿Ⅲ）中完成未來敘事的建構。此過程同時展

現時間性的重構，通過過去、現在與未來三重當下的交互作用，使占筮預測兼具

敘事結構與時序脈絡。此外，占筮不僅是一種文化符號解讀，更是對問者生命處

境的把握，解讀者藉由符號系統、語境參照與敘事循環，在多層面提煉與重塑卦

象意義。本研究期望透過詮釋學理論的引入，針對《周易》占筮建構的想像世界

與我們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重新思考兩者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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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關於《周易》文化，其中有兩大傳統，一派為經學，一派為術數。前者將其

視為儒家經學的一部份，透過象數或是義理的方式來解讀《周易》經傳；後者利

用《易經》來作為預測人事吉凶的工具，兩派在本質上有所區別。1《周易》在中

華文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最初是周人占筮用的典籍，即便經由儒家將其

經典化後，仍未完全消除占筮的成分。2故雖分為兩派，實際上的「占筮」本身，

正是兩派的重要交集之一。 

然而從科學角度來說，《周易》與其衍生出的諸多算命術，其炮製的體系多

出於虛構，而占筮的預測，往往不符合科學定律。算命的本質是偶然性，企圖用

偶然的卦像，得到必然的預測，這從根本上決定了算命的不準確性。3 

但占筮只是流於迷信、反科學，我們對其的探討只能以神秘學視之嗎？本文

認為並非如此。無論是從經學傳統中《左傳》，或是術數傳統中《梅花易數》，其

中的占例皆出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面對同一卦，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解讀。《左

傳‧襄公九年》中的穆姜與史，4以及《梅花易數‧鄰夜叩門借物占》中的邵雍與

其子，5對於同個卦呈現了相差甚遠的解讀。若占筮完全屬於迷信，則掌管卜筮的

史之解則應優於穆姜之解，然而從結果來看，似以穆姜為是。 

由是觀之，占筮的關鍵並非在於如何求卦，而是如何詮釋所得之卦，因此對

於其中問題的探討，從神祕學轉向了詮釋學。占筮的重點應是在於詮釋，即人們

如何透過卦象的詮釋，來回應問者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涉及的面向，不僅有對《周

易》經傳的認識、對問題與問者的理解、還有詮釋者自身看待占筮的立場。 

前人研究方面，關於《周易》詮釋方面，多在討論歷代注家的詮釋立場或如

何詮釋《周易》，如：張克賓〈哲學視域中《周易》詮釋諸問題芻義〉主張回歸

《易傳》來詮釋周易、6周山〈《周易》詮釋若干問題思考〉旨在建立中國傳統思

維特點的解讀。7在占筮詮釋上方面，則有蘇智《《周易》的符號學研究》從符號

學的立場，對於《周易》占斷的解讀方式進行探討，惟其多就符號學部分加以論

述，對於詮釋學則較無討論。8 

 保羅‧利科（Paul Ricœur，1913-2005）是法國當代著名哲學家、詮釋學家，

主張「迂迴的詮釋學」，透過多種學科的對話，產生獨特且繁複的面貌。其認為

 
1 丘亮輝：《簡評《周易》與占術》，《國際易學研究》第三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年 7

月），頁 1。 
2 如《繫辭傳》中有「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朱熹亦有〈筮儀〉一文，說明如何取卦。見於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頁 7-10、235。 
3 丘亮輝：《簡評《周易》與占術》，頁 2。 
4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紅葉文化，1993年 5月），頁 964-966。 
5 郭和杰：《梅花易彙通》（臺北：秀威經典，2017年 9月），頁 184-185。 
6 張克賓：〈哲學視域中《周易》詮釋諸問題含義〉，《周易研究》總 89期（濟南：山東大學，

2008年 6月），頁 45-51。 
7 周山：〈《周易》詮釋若干問題思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31：4（安徽：安徽師範大學，

2003年 7月），頁 373-379。 
8 蘇智：《《周易》的符號學研究》（四川：四川大學出版社，2018年 12月），頁 13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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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所面對的是以文本狀態存在的「事物」，詮釋者在文本前取得新的理解，

而文本似乎也要帶讀者往某處去。9而占筮亦然，占問者面對的是以文本狀態呈

現的卦象與卦爻辭，並希望透過文本的指引，指向占問者所欲知曉的未來，在此

基礎上，本文欲以利科的詮釋學觀點來探討《周易》占筮的詮釋問題，即如何透

過詮釋作為方法，將《周易》的卦爻辭，指向了現實世界中占問者的未來。 

利科在《時間與敘事》的前言中提到：「《活的隱喻》和《時間與敘事》（三

卷本）是姊妹篇：兩部著作相繼出版，他們在過去也被看作一個整體。10」關於

其詮釋學的徑路，由《活的隱喻》中的隱喻概念，再到《時間與敘事》，將時間

與敘事，整合成「三重模仿（threefold mimesis）」。11 

本文將先梳理《周易》占筮與詮釋學的關係，以及《左傳》中的兩則占例。

從利科《活的隱喻》12中的「隱喻（métaphore）」概念與《周易》卦象的關係開始

討論，再以利科《時間與敘事》第一卷中所提及的「三重模仿」，依照順序，配

合詮釋的過程與面向，一探《周易》占筮所涉及的詮釋學向度。 

 

二、《周易》占筮與詮釋 

（一）《周易》占筮的目的與方法 

 關於《周易》占筮的問題，則當先從《周易》13與占筮之間的關係談起。 

《周易》的占筮用途，大抵是無庸置疑的，不光朱晦庵有言「《易》本卜筮

之書」，在《繫辭傳》中早已提到占筮：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

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14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15 

 

從上可見，占筮本身就是《易》的功用，甚至是「聖人之道」的其一，將其賦予

神聖的地位。而占筮不單屬於聖人，亦是君子之事，「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

問焉而以言」，君子對於將要採取的行動，透過占問來指引方向。而占筮的目的

 
9 黃冠閔：〈詮釋何往？呂格爾的想像論與詮釋空間〉，《哲學與文化》第 40卷第 7期（2013年

7月），頁 5-6。 
10 〔法〕Paul Ricoeur著，崔偉鋒譯：《情節與歷史敘事：時間與敘事（卷一）》（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23年 1月），頁 1。以下簡稱為《時間與敘事》。 
11 同前註，頁 72。 
12 〔法〕Paul Ricoeur著，汪堂家譯：《活的隱喻》（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 7月）。 
13 本文所討論之《周易》，包含《周易》經文與《十翼》，而討論的前提，則是對其文本所述內

容的接受。 
14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頁 246。 
15 同前註，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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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事知來」、「遂知來物」，在此顯現。 

 占筮的目的在於對於未來的預測，進而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而其媒介則是

透過《周易》，而《周易》之所以可以預測未來，正在於其書記載了宇宙運行的

規律。「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16聖人透過對天地

的觀察，將其轉化成卦爻的形式，以此明天地的吉凶變化。故「《易》與天地準，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17《周易》中的卦爻，與天地之道相合，其顯示了自然運作

的法則。而人身處於天地之間，由天地所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8亦是自

然界的一份子，受其所制，故從推算天地的運行，即可推及到人事，以此達到趨

吉避凶的目的。19 

 由上可見，人屬於天地的一部份，會受宇宙法則所影響，順則吉，逆則凶。

在《周易》一書中，聖人將宇宙之理記載下來，故透過《周易》，人們可以推算

出人事運行的未來，以此達到趨吉避凶的目的。 

 然從前所述，僅為《周易》可以作為預測未來的理論根據，對於人們如何實

際來推算未來，則需透過占筮進行。 

對於《周易》的占筮方法，在歷史的長河中，演變出的形式，不可謂之不多，

舉凡《連山》、《歸藏》、古筮法、易林、火珠林、金錢卦、梅花數，20若加上各種

雜卜，其數量難以估計。然其中多有僅以陰陽、五行、八卦系統為用，其占法與

解法以與《周易》相去甚遠。21故本文所討論者，以《周易》系統為主，在占筮

中會使用到重卦卦象、卦爻辭者為對象，以免失焦。 

 在這些占法中，舉諸大衍筮法、梅花易、火珠林法、金錢卦等法，雖然占法

各異，但大抵可歸結成以下三步驟。 

 第一步為「提問」，問者向占者（可與問者為同一人）提出問題，這部分所

有占法均相同；第二步為「取卦」，占者透過占卜工具取得卦象，如：梅花易的

先後天取卦、大衍筮法的擺揲、金錢卦的擲錢；第三步為「解卦」，透過占得的

卦象，回應問者的問題，這部分則依占法不同而有不同的側重點，如：梅花易的

體用生剋、大衍筮法的卦爻辭、火珠林的世應，然大抵都是圍繞著卦象或卦爻辭

而來。 

 在從占筮到宇宙規律之間，一般認為讓占筮具有預測之用的為第二步取卦，

似乎有神秘力量在此時介入，指引占者從宇宙規律中取得符合未來的卦象。對此，

本文當就其準確性提出質疑。 

韓增祿於〈《周易》預測辨析〉一文，已從邏輯與科學角度，對《周易》占

筮的預測準確性，提出諸多反駁，22本文試就取卦部分再行論述。無論是何種占

 
16 同前註，頁 235。 
17 同前註，頁 237。 
18 同前註，頁 233。 
19 《繫辭下》：「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同前註，頁 264。 
20 對於《周易》所衍伸出的占卜方法，見於容照祖：《占卜的源流》（北京：海豚出版社，2010

年 10月），頁 2-3。 
21 如：《焦氏易林》以林辭為斷、《靈棋經》另創 125卦，皆未使用《周易》經文。 
22 韓增祿：〈《周易》預測辨析〉，《國際易學研究》第三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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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取卦的過程皆為隨機，尤其是大衍筮法與金錢卦，其取得各爻的機率是可

經由數學算出，而梅花易看似以心取卦，則可分為兩面探討，若占者先有欲取之

數，以此反推回取卦之事物，則屬於人為操作，無神祕性可言；若未知其數，先

得取卦之事物，一樣屬於隨機分布。以此看來，第二步的取卦純屬隨機，與預測

之事之間並無任何符合科學經驗上的因果關係。其次，假設占筮的準確來自神祕

力量的介入，則其力量竟可不受身分限制，只需用特定流程，或是所謂「心誠則

靈」則可招來，豈不怪哉？如此占筮與民俗上請神、降神又有何不同？又再者，

《周易》能預測的未來的原因，在於其記載了宇宙運行的自然規律，則此神秘力

量能呈現此規律的未來發展給眾人的話，其亦應屬於自然規律的一部份，可供科

學驗證方是，然事實即是，占筮絕非準確的，更多是不準確的。 

由此可見，欲以神秘力量來解釋第二步的取卦，大抵為無稽之談，實際上僅

是一種隨機取卦，取得之卦，與真實世界的未來發展之間，並無任何關係。 

 

（二）《左傳》中的兩則占例 

至此，占筮中的神祕性已被擊破，占筮似乎只是流於一種迷信，但此僅針對

占筮的不準確性而言，對於其準確的部分，難道只能將其歸為碰巧猜中的機率問

題嗎？那麼《繫辭》中「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也只是先秦

儒者的迷信或是盲目猜測嗎？ 

對此，因為《周易》的經文僅有卦爻辭，《十翼》的內容亦未提及占筮的流

程，故欲考察《周易》占筮的實際流程，則當從占例入手。 

 然而對於占例的記載多存在於占卜教學書籍或史書之中，但在占卜教學書籍

中，無法避免寫作者為彰顯占筮的神異性，而刻意的虛構出占例。因此，我們可

從歷史上的占例予以考察，在《左傳》23中，關於《周易》占筮之例共有 13則。

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兩則占例。 

其一，是發生於襄公九年的「穆姜薨於東宮」：24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

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

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

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

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

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

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25 

 
月），頁 57-83。 
23 對於《左傳》所載史事的真實性，本文站在承認與接受立場。 
24 以下簡稱為「穆姜例」。 
25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頁 96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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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姜是魯宣公的夫人，與叔孫宣伯私通，後來因此想廢掉成公，而遭成公軟禁於

東宮26。在被送進東宮前，找史官占問一卦，占得「艮之隨」。史官以「隨卦」隨

人而行之意，斷定穆將很快就會離開東宮，結束軟禁。然而穆姜卻以《周易》中

隨卦卦辭「元亨利貞，無咎」，配合〈乾文言〉對此四字的解釋，認定自己四德

皆無，達不到隨而無咎，因此無法離開，將死於東宮。 

 而事情的應驗則如穆姜所說，最終穆姜死於東宮，未曾離開。 

其二，為昭公十二年的「南蒯之將叛」：27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

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

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

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

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

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

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

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28 

 

南蒯為季孫氏的家臣，在季平子上位後，因不被禮遇，而生反叛之心。29在他反

叛之前，便自己占問一卦，得到「坤之比」，坤卦六五爻辭「黃裳元吉」，南蒯認

為大吉。於是拿給子服惠伯看，但惠伯以爻辭逐字解釋，指出須符合「黃、裳、

元」三德的忠信之事，方為吉，如果不符合三德，雖然占出吉卦，但仍為凶。並

強調了《周易》不可以用來占問險惡之事，暗示南蒯若問反叛則為凶。 

 而事情的應驗則如惠伯所說，南蒯最終被費地人民背棄，逃至齊國。30 

 從這兩則占例，我們可見在占筮的流程中，第一步的提問與第二步的取卦均

未變動的情況下，卻出現了兩極化的預測。穆姜與史官、南蒯與子服惠伯，這兩

組人分別面對一樣的提問、所得出相同的卦象，但卻有了相反的解讀。而最終事

態的發展則符合穆姜與惠伯的預測。 

 然而可再進一步分判的是，解讀者本身是否具有專業性，即史官與南蒯的預

測之所以不準確，是因為他們對占筮的理解程度不高，因此無法正確預測未來。

 
26《左傳‧成公十六年》：「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

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

君也。』」同前註，頁 890-891 
27 以下簡稱為「南蒯例」。 
28 同前註，頁 1336-1338。 
29 《左傳‧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

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同前註，頁 1334。 
30 《左傳‧昭公十三年》：「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又《左傳‧昭公十四年》：「遂劫南蒯……

（南蒯）遂奔齊。」同前註，頁 1343、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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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以穆姜與史官的對比可見，史官本身的職務範圍即包含了占筮，是這方面

的專家，而穆姜不過是國君之母，無論是從經驗、熟悉度、專業度來看，史官之

解應較穆姜之解更為準確方是。可見對於占筮流程的熟悉度、專業度，並非占筮

準確的必要條件。 

由此看來，《周易》占筮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預測性質，而導致預測準確與否

的關鍵，並非在於第二步的取卦，而是在於第三步的解讀。否則在史官或南蒯占

問出卦象後即可得出未來之況，無須再有他人加入進行解釋。故由此可知，隨機

取得之卦象本身並未具備預測未來之用，需經過人為的解讀後，以其解釋來預測

未來。 

 至此，占筮中是否有神秘力量介入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透過

對卦象的解釋來預測未來。關於《周易》占筮的問題，從神祕學與自然科學間的

糾纏，轉向了詮釋學的問題。即人們如何透過對占得卦象的詮釋，來對應到現實

世界的未來。 

 

三、《周易》占筮的隱喻與時間 

（一）《周易》占筮中的詮釋任務 

 對於詮釋學，利科在〈解釋學的任務〉中，如此定義：「解釋學是關於與『本

文』（text）的解釋相關聯的理解程序的理論。」31詮釋學主要的任務，即在處理

文本32在詮釋上所歷經或發生的一切。 

 既然《周易》占筮與詮釋學相關，故其所面臨的問題，即是探討在占筮過程

中，詮釋如何生發。據此，我們有必要對《左傳》中的兩則占例，在《周易》占

筮中所涉及的面向，進行探討。 

 首先，在占例選擇上，本文選用作為史書的《左傳》為占例來源，看似避免

作者為了強化自身占卜教學性而刻意創作的可能，但我們仍不能忽略史官自身的

立場。我們是透過《左傳》的敘事，來認識《周易》占例，即便完全準確的作者

原意，在歷經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到利科時，早已並非詮釋時的最重要目的，但作者所透過文本結構展

現的意向性，仍是我們要考慮的內容，「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即對此而

發，指的是作者與身為讀者的我們，兩個處境不同的意識所進行的超距交流。33 

 無論《左傳》或是《周易》，皆經儒家學者之手，對儒家學者來說，「道德」

源自天，屬於自然法則的一部份，這從《繫辭》中對於各卦與德的關係34；《左傳》

 
31 〔法〕Paul Ricoeur著，李幼蒸譯：〈解釋學的任務〉，《哲學譯叢》第 3期（1986年 6月），

頁 35。 
32 即利科之「本文（text）」，以下皆以「文本」稱之，避免與本篇文章自稱之「本文」混淆。 
33 〔法〕Paul Ricoeur著，李幼蒸譯：〈解釋學的任務〉，頁 11。 
34 《繫辭下》：「《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

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宋〕朱熹

著：《周易本義》，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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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穆姜例」中，對於《乾文言》的使用，可見一斑。因此，道德被視為天地運

行法則之一，順生逆亡，是兩書共同具有的看法，對此應先予以了解。 

 其次，在兩則占例中的詮釋者，各有兩位。這兩則占例看似較為複雜，並非

如一般《周易》占例中，詮釋者僅有一位。但正是兩位詮釋者對於同一卦象產生

的不同解讀，方才是詮釋作用於其間的證明。 

 其三，在《周易》占筮中的詮釋部分，實則可再細分為三。 

一為對於《周易》文本的理解，這從占例中的卦辭可見，四人詮釋的出發點

皆源自發表對《周易》的看法。在「穆姜例」中，史官取「隨其出」之意、穆姜

使用《乾文言》；在「南蒯例」中，南蒯以坤卦六二「元吉」為斷、惠伯對爻辭

的闡釋，四人均展現了對於《周易》文本的理解。 

二為對問者自身的理解，在「穆姜例」中，穆姜對於身為問者的自身有四德

皆無的體認；在「南蒯例」中，惠伯對於南蒯欲謀反之事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

史官與南蒯，皆未曾把對於問者的理解，展現詮釋之中，而這也形成最終理解上

的差異。 

三為對於問題的理解，占筮的目的在於預測未來，而預測方向則由問題來限

定範圍，故理解《周易》與問者自身的狀況，最終目的都是在回應問者一開始所

提出的問題，在「穆姜例」中，對於往東宮一事，史官以「隨其出」，認為「君

必速出」，穆姜則以自身四德皆無，認為「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在「南蒯例」

中，南蒯以「黃裳元吉」，認為「大吉」，惠伯則以「《易》，不可以占險」，認為

「參成可筮，猶有闕也」。 

 至此，我們以從占例的文本來源，逐步聚焦到占筮過程之中。然而，這三個

詮釋部分之間如何生發與作用，所經的歷程為何，詳細狀況則可再透過利科的詮

釋學來進一步地探究。 

 

（二）《周易》中的隱喻 

 關於隱喻，利科雖透過多門學科加以考察，如：修辭學、符號學、語義學、

詮釋學，卻無意將其統一為一，而是讓其在各自的學科界線內合法化。35 

對利科而言，詮釋的問題歸根結柢就是語言的問題，隱喻又是其中最讓人費

解的意義之謎，36而隱喻又須透過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係來呈現。故關於《周易》

占筮的詮釋，當先從《周易》文本中的符號談起，分析其作為隱喻的基礎。 

 從符號系統來說，在《周易》經文可分為卦畫與卦爻辭兩部分，前者是最直

觀的意義傳達；後者是對卦畫所指事物的直接表述。37卦畫的內部又可在分為三

層，由大至小分別為重卦、八卦、陰陽爻。「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由陰陽二元

素構成，經疊合而生成八卦，代表八種基本之物，透過八卦彼此的疊合，而產生

 
35 〔法〕Paul Ricoeur著，汪堂家譯：《活的隱喻》，頁 6。 
36 見於汪堂家的〈譯者序〉。〔法〕Paul Ricoeur著，汪堂家譯：《活的隱喻》（譯者序），頁 6。 
37 蘇智：《《周易》的符號學研究》，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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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卦，用以表徵宇宙的運行規律與人事變化，三者之間相互涵攝，卻又各自保

有其義。如：晉卦為晉升之意，其中上卦離為日，下卦坤為土，兩者合為日出、

晉升之意，其中的六三爻處地之上，將升之狀，故爻辭有「眾允」之意。重卦、

八卦、陰陽爻，三者在解讀上各有其義，卻又組合成一整體，甚至可將卦爻辭一

併納入其中，形成一完整系統。故《繫辭下》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

而重之，爻在其中矣。」38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39八卦皆是源自對自然世界的探察，將其抽象化，作為宇宙規律的片段呈現，故

每卦內部又兼有多重含義。但須注意的是，無論是卦畫或卦爻辭，他們所指涉的

對象，都只是概念，而非某一特定的具體事物。 

 然而在占筮中，問者所欲祈求的，是對於自身未來的實際指涉，故對詮釋者

而言，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將描述抽象概念的《周易》卦象，指向現實中的

具體事物。 

利科在第三、第七研究中，以初級指稱（référence de premier degré）、二級指

稱（référence de second degré）的概念，說明隱喻在話語語義學中的意義。初級

指稱是句子「明確陳述」的東西；二級指稱則是句子所「暗示」的東西40。在占

筮中，所占得的卦象與卦爻辭級為初級指稱，而其所揭示的未來則屬於二級指稱。

在占筮詮釋上，透過「懸置」一級指稱「卦象」的方式，使卦象表現為二級指稱

的「未來」，而這種指稱正好就是「隱喻」。41 

以「穆姜例」來說，在剛求得卦的情況下，爻辭的「元亨利貞」是所明確表

達出來的東西，為初級指稱，而穆姜說的「必死於此」，或是史官的「君必速出」，

則可視為二級指稱，因為其並未明確的被指出於爻辭中，而是透過穆姜與史官之

口，而顯現出來。 

另一方面，《說卦傳》中對於八卦的類象，無疑也是相對於卦象的二級指稱，

乾卦的龍、馬、金、老人、圓……，多種意義可供詮釋者選擇。 

從這可以發現，在占筮的語境中，初級指稱與二級指稱之間，並非單一必然

的關係，語詞的含義是隨意的，而一個卦象可從不同意義來理解，這與詮釋者所

選取的卦象片段跟世界在其心中的投射有關42。而兩者之間的差異，則是透過相

似性，以想像的功能加以連接。 

而這樣的詮釋邏輯，則透過兩個原則來支配。43第一是選擇的原則，在閱讀

卦象時，詮釋者會不斷縮小涵義的各個部分的範圍，無論是從符號系統的選擇（八

卦、重卦、爻位、卦爻辭），或是到各層次內部的文字解釋或八卦類象，透過選

擇，最終僅保留了能符合語境的部分。第二是豐富性的原則，即卦象表現了他所

 
38 〔宋〕朱熹著：《周易本義》，頁 252。 
39 同前註，頁 253。 
40 〔法〕Paul Ricoeur著，汪堂家譯：《活的隱喻》，頁 123。 
41 同前註，頁 304 
42 同前註，頁 124-125。 
43 同前註，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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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的一切，解讀卦象時並不要求只能作出一種解釋，同樣的八卦，並非只能

作出一種解釋，他同時能有多種意涵，如：離卦的火與午時的意義，是可以在解

卦時一併呈現，詮釋者無須只能選擇其一。 

至此，我們從符號與語義學的角度，提供了卦象如何對應到現實的可能。首

先，在符號學的角度來說，《周易》文本的符號系統，提供了多重又和諧的素材，

可供詮釋者使用；其次，從語義學的角度而言，透過語境，詮釋者選擇出符合需

求的素材，利用隱喻（二級指稱）的方式來解釋未來，並且對於同樣的素材，可

保留多種的指涉。 

透過隱喻，詮釋者與《周易》文本間產生了聯繫，提供占筮詮釋的基礎。接

著，就準備進入詮釋的流程。 

 

（三）時間作為占筮從隱喻到敘事的過程 

 對於詮釋的方式，則是透過「敘事」而行，而敘事顯現了人在一段時間內的

行動。 

在「穆姜例」中，無論是穆姜認為「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或史官認為「君

必速出」，都呈現了被關進東宮的事件，在一段時間後會發生的結果；在「南蒯

例」中，南蒯以為叛亂可成，惠伯認為無德則凶，亦反應了南蒯將行之事，在一

段時間後的成敗。另外，《周易》占筮的「某之某」，本身便呈現了事件經歷時間

變化後的結果。由此可見，對於未來的預測，是針對在一段時間內發生事件的結

果而言，過程被隱含在其中，穆姜、惠伯對於爻辭的解釋，暗示了行動所應展露

的道德表現。故即便文句不長，從兩則占例中，我們可以看見對於未來的預測是

透過「敘事」呈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顯示事件在時間中的歷程與結果。 

利科在《時間與敘事》中提到時間與敘事的關係： 

  

當時間以敘事的方式被說出，它就變成人類的時間，當敘事成為一種時間

存在的條件，它便獲得了其全部的意義。44 

 

利科認為兩者間存在著一種聯繫，並且呈現了跨文化的必然形式。他結合奧古斯

丁《懺悔錄》中的時間與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情節構造，提出敘事的情節，必

須依靠時間而展開。無論是小說、故事甚至是歷史，都是透過諸多事件的串連而

成，在時間中獲得重構（re-configurer）。45而透過情節的安排與開展，時間性也

成現在人的經驗之中。 

 對此，當從《周易》占筮的時間性談起。《周易》占筮的目的在於知曉未來，

即「預測」。 

利科以奧古斯丁的「三重現在」，以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未來的現在，

 
44 〔法〕Paul Ricoeur著，崔偉鋒譯：《情節與歷史敘事：時間與敘事（卷一）》，頁 72。 
45 沈清松：《呂格爾》（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0年 1月），頁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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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對應了記憶、注意、期待，46對「預測」提出了說明： 

 

預測以一種幾乎不可能再複雜的方式被解釋；藉助於一種當前的期待，未

來的事物做為將來向我們呈現。我們具有一種允許我們「提前預告」

（preasensio）未來的「前知覺」（praenuntio）。期待因此類似於記憶。它

由一種已存在的意象構成，在此意義上，它先於還未（nondum）發生的事

件；但是這種意象不是被過去的事物所遺留的一種印記，而是對未來事物

的「徵兆」與「原因」，這些未來的事物因此被預期、被提前感知、被公

布、被預言、被提前宣告。47 

 

預測是透過對已存在的意象，以此反映人們對於未來的想像，但它卻並非過去事

件的記憶，而是透過重構的方式在現在呈現於我們面前。其本身尚未到來，未來

本身不可被看見，我們能看見的僅是現在呈現在眼前的、透過占筮取得的《周易》

卦象，並以此在我們心中建構出的關於未來的影像，但這也是屬於現在的。雖然

二者（《周易》卦象、未來的影像）皆屬於現在，但我們卻能以此來預測未來。 

因此，《周易》占筮作為預測用途，透過「三重現在」的方式得已確立。在

建立未來的影像方面，一方面以《周易》符號系統提供了隱喻生發的空間，從卦

象影射了具體的事物；另一方面，這些隱喻皆是單個的元素，在卦象的呈現是散

落各處的，除卦爻辭大抵可見時序外，卦畫本身卻未標明時間，換言之，卦爻辭、

八卦、重卦，以其具有的隱喻性質，可視為不同的事件情節，在我們心中的呈現

是凌亂不堪的，需要透過敘事的方式加以整合，建構出時間性，方能做為「預測」

之用，呈現在占問者的面前。對此，則以利科的「三重模仿」加以解釋。 

 

四、占筮中的三重模仿 

（一）占筮中的模仿Ⅰ 

 由於預測是以敘事的方式呈現，故對於占筮如何詮釋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如

何透過占筮所得的卦象來進行敘事。 

 針對敘事，利科所提出最重要的理論便是「三重模仿」。 

 關於「模仿」，取自希臘文 mimesis，本身有模仿、再現之意，其不單只是對

於簡單的描述，而是具有創造性的建構，表現出更為積極且寬廣的意思48。 

 利科將模仿的三個階段稱為模仿Ⅰ、模仿Ⅱ、模仿Ⅲ，並以模仿Ⅱ為核心，展

現了詮釋如何發生。49 

 對於模仿Ⅰ，利科指出所有的情節構造，都源自於我們對行動世界的前理解，

 
46 〔法〕Paul Ricoeur著，崔偉鋒譯：《情節與歷史敘事：時間與敘事（卷一）》，頁 10-13。 
47 同前註，頁 13。 
48 沈清松：《呂格爾》，頁 109。 
49 〔法〕Paul Ricoeur著，崔偉鋒譯：《情節與歷史敘事：時間與敘事（卷一）》，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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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包含了三者：意義結構、符號資源、時間特徵50。因此，本文將針對三者在占

筮中的呈現加以考察。 

 在意義結構方面，指的是在結構之中的諸多因素彼此具有某種關係，從而使

該結構成為「可理解的」。利科從行動出發，指出行動具有目的與動機，從而使

人可以清楚區分各個行動之間的因果關係，以此分辨人的行動與物理運動之間的

差異51。 

 而在占筮中，可分兩個層面來看。首先，詮釋者必須有個先在的理解，即占

問的本身即是一種行動，其目的在於透過卦象來解釋未來，由此必須先知道，卦

象中所呈現的事件，屬於人的行動，對應到問占者的所作所為，而非某種自然規

律。其次，與一般敘事文本不同的是，《周易》的卦象所呈現出來的時間性是破

碎的，即它在某些程度上，如卦爻辭之內，爻位之間，是具有可理解性，但若欲

與整個卦象其他部分整合起來，則先在理解是無法做到的，須等到模仿Ⅱ之時，

方能形成完整的意義結構。 

在符號資源方面，指的是行動透過敘述的方式來表達則必須以符號為中轉。

而符號系統則依不同文化環境而有所差別，透過符號所呈現出公共的文化經驗，

提供行動的描述背景。而作為文化的內在規範，行動可以被判斷與評價，並以此

獲得一種相對的價值。52 

關於占筮的這點，在前文已對符號系統有所論述，此處可補充的是，《周易》

文本自有其文化背景，而卦象所對應的事物本身亦含有價值評斷，如：以重卦而

言，「南蒯例」中的坤卦與比卦，皆有吉義，而惠伯對於爻辭的解釋，亦顯示了

爻辭的符號在《周易》文化中所具有的道德價值。而這些部分都是屬於先在的對

《周易》的認識。 

 在時間性方面，指的是一個行動若能被表達，則其必有時間的特性，此則於

前文所述時間與敘事之間的關係相似。53在占筮中亦然，如同在意義結構時所述，

占筮所欲顯示的未來，即便只有結果本身，亦隱含了事件在經歷一段時間的發展，

未來屬於時間，其作為一種尚未到來的行動或是畫面，亦須透過時間性來開展，

並透過敘事的方式來呈現。 

 利科透過模仿Ⅰ所指出的前理解，在占筮中的呈現大抵在於對於占筮本身的

預先認識，包含了《周易》文本的內容、占問的問題、甚至對於占問者的認識亦

在內。但對於這三者各自的理解，亦透過三重模仿而來，對此本文僅著重在占筮

當下所詮釋出的未來的樣貌，無意往前溯源，我們僅須知道，這三者本身亦是敘

事即可，且在占筮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在詮釋的過程中，這三個部分是同時

並進的，彼此交織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未來的影像。 

（二）占筮中的模仿Ⅱ 

 
50 同前註，頁 75。 
51 同前註，頁 75-80。。 
52 同前註，頁 79-82。 
53 同前註，頁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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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科指出模仿Ⅱ因處於模仿之前與模仿之後的階段中間，具有中介的功能。

而這一功能則是源自其所具有的構型（configuration）的能力，可以在模仿Ⅰ與模

仿Ⅲ之間發揮最大程度的中介功用。54 

 構型透過三種方式呈現時間與片段內容之間的關係，並構成了模仿Ⅰ與模仿

Ⅱ之間的轉變。首先，構型會把事件的連續轉變為一個具有整體的意義，即讓整

體的情節具有某種主題或思想。55從占筮來看，卦象本身即呈現出某種「主題」，

如「穆姜例」中的隨卦，即顯示了「出」的主題，構型此時的作用，就是以此為

代表，將問題與占問者統攝到此之下，無論是穆姜或史官皆然；而在「南蒯例」

中則是以「黃裳元吉」為主題。 

 其次，情節的構造把一個「最終意義的結果」強加於未確定的事件連續性之

上，即透過一個結局的確立，故事可以此被視為一個整體，而使眾人理解到故事

中的片段，導致了此一結局。56在占筮中，通常問題所指向的，即是一個整體事

件的終點，通常是以「吉凶」為結局。而卦象的各個部分，則共同指向著這個結

局，如「穆姜例」最終的出東宮與否，在穆姜的詮釋下，隨卦卦意、爻辭、《乾

文言》，皆共同服務於「弗得出矣」這個事件結局。 

 第三，構型提供了時間的回溯，通過結局的確立，故事被視為整體後，人們

可以對故事進行重述，回到故事的開端來閱讀結局，並在結局中閱讀開端。57在

占筮中，最終吉凶的判定，不單昭示著未來的結局，從這結局中，對未來的敘述

成為了故事，可供詮釋者進行重述，並在過程中掌握到問題的開端。在「南蒯例」

中，南蒯爻辭「元吉」揭示了欲問之事的結局，形成了一段完整的事件，其方能

以此「示子服惠伯」，而至於惠伯如何理解這一結局，則是另一段詮釋的開始。 

 除此之外，利科補充了兩個特性，以作為模仿Ⅱ與模仿Ⅲ之間的連續性，分

別為圖型化（schématisation）與傳統性（traditionalité），兩者亦與時間相關。58 

 首先為圖型化，利科將構型中的「整合」特性與康德（Immanuel Kant，1724-

1804）的「純粹理性」相比，在構型中將諸多片段統合成一完整事件就有如純粹

理性通過「圖型」來規定事物的範疇一樣，透過知性與直觀的混合，產生了「可

理解性」。59在占筮中，《周易》、問題、占問者分別屬於三個各自獨立的部分，而

透過構型的「圖型化」，三者透過詮釋者的心靈形成一完整的未來影像。 

 其次為傳統性，延續圖型而來，在故事構型之時，便具有傳統的所有特徵，

但這並非一種死的傳統，而是一種革新的、充滿活力的歷程。其中有兩層意思，

分別為積澱（sédimentation）與革新（innovation），前者為所有故事皆是對傳統的

繼承；後者為對故事的創新。60在占筮中，這部分主要圍繞《周易》文本開展，

 
54 同前註，頁 89。 
55 同前註，頁 92。 
56 同前註。 
57 同前註，頁 93。 
58 同前註。 
59 同前註，頁 93-94。 
60 同前註，頁 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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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文本有自身的解釋傳統，詮釋者的詮釋必然由著這種傳統為開端，並有

所繼承，即詮釋者對於卦象的解讀，必然保留了部分《周易》文本歷來的傳統解

釋。而創新則是為了符合問題的需要，而在原先的意義上加入了問題與問者，從

而產生了新的解釋。對此，我們應該知道，原先《周易》文本中的卦象，與占筮

時所占得的卦象，實為二物，後者立基於前者，且在符號上相同，但在意義的層

面上，所指涉的對象已然不同。 

 由此，我們可見模仿Ⅱ在占筮中所起到的功用，即利用「構型」，將在模仿Ⅰ

的前理解中，關於《周易》卦象、問題、問者的三個部分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

個完整的故事，而整合出來的故事，即為模仿Ⅲ。 

 

（三）占筮中的模仿Ⅲ 

 模仿Ⅲ對應到高達美詮釋學中稱為「應用」（application）的概念，至此，文

本世界與詮釋者世界相互重疊，模仿的全部過程在詮釋者那裏得到實現。而對模

仿的解釋自始至終，都屬於時間與敘事之間的中介。61 

 模仿看似此結束，實則不然，當到模仿Ⅲ時，那被敘述出來之物，又成了另

一種模仿Ⅰ，因此回到了模仿Ⅱ，但這並非惡性循環，而是一種「不斷經過同一點

但在不同高度的螺旋」。62 

 對此，我們當明白這樣的模仿循環在占筮中所起到的意義為何。這當從利科

所提出的解釋的「暴力」與「冗言」（redondance）談起。 

 首先，解釋的暴力指的是，在構型時，我們給了故事一個形式，雖然這方便

於我們理解，但同時也產生了強制性，限縮了原先的實存體驗。63模仿本身為對

現實的再現，但事實上能夠再現的部分極其有限，以占筮而言，「穆姜例」中穆

姜最終所體驗到的，肯定比她當時「必死於此，弗得出矣」這八字要來的多，但

當她將她的未來以此八字表示時，無疑是對她真實未來的一種強制暴力。 

 但事實上，這樣的暴力卻有其必要性。占筮所詮釋出的，雖是現實的再現，

卻並非現在的事實，而是存於未來的影像，僅是想像出來，尚未經歷到的體 驗，

即便如此，其內容仍是十分豐沛的。但占筮的問題提出，先是第一步限縮了範圍，

以「穆姜例」來看，問者的問題是對於「軟禁東宮」這一事件的結局，無論出或

不出，必然有個終點，在於穆姜離開東宮，或是死於東宮，事件結束之時的其他

體驗，並非問者所關心的對象，如：東宮的樣貌、出現在當天之人。因此，看似

型構以暴力的形式介入了體驗，事實上卻呈現出了問者所真正關心的部分。 

 其次，冗言指的是既然模仿Ⅱ只是恢復從模仿Ⅰ中所得到的模仿Ⅲ，那一切的

詮釋也就回到原點，並無意義。然而，透過這樣的循環我們正在其中尋找「尚未

被講述的故事」，即透過不斷的回到起點，盡力去釐清錯綜複雜的情節，從中挖

掘出更為完整的故事。64 

 
61 同前註，頁 97。 
62 同前註，頁 98。 
63 沈清松：《呂格爾》，頁 154。 
64 〔法〕Paul Ricoeur著，崔偉鋒譯：《情節與歷史敘事：時間與敘事（卷一）》，頁 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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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在占筮中卻是非常自然的事，占筮所從事的，是透過《周易》卦象，來

顯示問者的未來。鄭玄提出《易》有三易，簡易、不易、變易，其中簡易指的是

《周易》能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就涵蓋了宇宙運行的道理，屬於以簡馭

繁。故每一卦爻所能指涉的的範圍，無疑是極其寬廣的。因此，若欲卦象中看到

未來的影像，僅僅解釋一遍是不夠的，不斷重複地對《周易》卦象進行詮釋，從

中挖掘尚未被說出的可能，正是詮釋者在占筮中的首要之務。 

 在兩則占例中，穆姜與惠伯所做的，正是此種循環，在「隨出」、「元吉」的

初步解釋後，又回到爻辭之中，援引《乾文言》之語與問者的生命狀態，挖掘出

潛藏在爻辭中那些尚未被指出的部分，即「德性」對於事件結局的作用。正如利

科引克蒙德的看法：「敘事的目的可以不是澄清，而是進行掩蓋和隱瞞。」65《周

易》占筮的敘事，並非一種純粹的澄清，而是將未來的影像，隱藏於卦象之中，

有待詮釋者對其進行挖掘。 

 由是觀之，模仿間的循環，是屬於有益的循環，透過不斷的回到原點，一方

面更明確指出問者所關心的部分，一方面又提取出那些並未被明言、說出的故事。

在一次次循環之中，未來被更為聚焦且清晰的建構出來，提供問者更明確的指引。 

 

五、結論 

本文旨在以利科的詮釋學觀點來探討《周易》占筮的詮釋問題，即如何透過

詮釋作為方法，將《周易》的卦爻辭，指向了現實世界中占問者的未來。 

 本文先從《周易》占筮的目的與方法談起，說明《周易》因其記錄宇宙運行

規則，作為其可以推算人事的基礎。並將占筮流程簡化為三大步驟，分別為提問、

取卦、解卦。從科學或邏輯角度而言，占筮本身經不起檢驗。但從《左傳》中的

兩則占例可見，隨機取得的卦象本身並不能預測未來，需要經過人為的解讀才能

進行預測。故占筮中是否有神秘力量介入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透過對

卦象的解釋來預測未來，由此將占筮的問題從科學轉向詮釋學。 

 接著，透過對《周易》占筮詮釋任務的釐清，指出占筮共有三部份的參與，

分別為《周易》文本、問者自身、占問問題，三者以《周易》卦象為底本為主，

統攝其他兩者進行詮釋。 

 《周易》作為詮釋文本，以其複雜的符號系統作為隱喻的基礎，並以懸置卦

象的初級指稱，提供意義生發的空間。而詮釋的方式，則以「敘事」而行，對此

則引入利科對於時間與敘事的看法。《周易》占筮的預測，其構成以原先已有的

卦象進行重組，並在現在提問。未來的預測、過去的卦象、現在的問題，透過奧

古斯丁的「三重現在」，以過去的現在、現在的現在、未來的現在加以統合，關

於占筮的時間問題在此得到澄清──占筮並非能真正看見未來，只是呈現了詮釋

者對於未來的想像。 

 
65 同前註，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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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三重模仿」中，模仿Ⅰ的先在理解對應到了前述占筮的三部份；模仿Ⅱ

的中介功用，則顯現在以「構型」將三者整合成一段新敘事（模仿Ⅲ）的過程。

而這段新的敘事，看似為對《周易》卦象的解讀，實則為三者的混合體，以模仿

Ⅰ中的《周易》卦象解讀已為兩物；模仿Ⅲ則引發了循環的問題，但這並非是惡性

循環，而是透過不斷重複的過程，在不同的高度經過起點，挖掘出未被敘述出的

故事，指向了更為清晰的未來影像。 

 《周易》占筮透過詮釋的方式，將問者透過問題所關心的未來影像，利用《周

易》卦象的方式來敘事。我們可以發現，占例中占筮的準確，其實源自詮釋者對

於問者自身的理解是否有納入詮釋之中，如穆姜與惠伯，正因其將問者（穆姜、

南蒯）的狀態也納入詮釋範圍，方才顯現占筮的準確。雖然這無法保證預測的必

然準確性，卻能使其所描繪的未來影像，更加貼近占問者所處現實世界的未來。 

 由此看來，利科的詮釋學方向始終朝著未來前進，並反應了詮釋者對世界的

認識與體驗。66而《周易》占筮亦然，其無法脫離「人」的存在來進行預測。占

問者透過對卦象的詮釋，試圖來理解占問者自身，最終所呈現的不單僅是對《周

易》卦象的理解，更是對於所在世界的認識。因此，在剝除掉神祕學與偽科學的

外殼後，《周易》占筮的意義正由此開顯。 

 

 

 

 

 

 
66 黃冠閔：〈詮釋何往？呂格爾的想像論與詮釋空間〉，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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